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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

永川府办发〔2019〕86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制度的

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23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

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5〕16号）、《重庆市民政局

关于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渝民发〔2017〕60

号）和《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

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渝

民〔2018〕175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完善全区临时救助制度，细

化救助类别、明确救助标准、强化保障措施，更好地解决群众突

发性、紧迫性、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问题，坚决防止冲击社会道

德底线的事件发生。经区政府同意，在继续执行《重庆市永川区

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（永川府发

﹝2016﹞11 号）的基础上，现就进一步完善全区临时救助制度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细化临时救助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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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符合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临时救助制

度的通知》（永川府发〔2016〕11号）规定，具有本区户籍或实

际居住生活在本区境内的居民，因遭遇突发事件、意外伤害、重

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，其他社会救助制

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

或个人。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和自救能力，将救助对象范围细分为

四类：

A 类：特困人员、孤儿；

B 类：城乡最低生活保障（以下简称城乡低保）家庭；

C 类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城乡低保标准 2 倍（含 2 倍）的低

收入家庭或个人；

D 类：其他家庭或个人。

二、明确临时救助标准

充分考虑各种赔偿补偿、保险支付、社会救助、社会帮扶、

家庭或个人自救等因素，根据遭遇的具体情况、困难类型、困难

程度、自救能力明确以下临时救助标准。同时，结合全区经济社

会发展水平适时调整。

（一）医疗困难临时救助

申请时，1 年内因家庭成员或个人身患重特大疾病或慢性病

导致医疗支出过大，在获得各类赔偿补偿、保险支付、社会救助

和社会帮扶后仍难以维持，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，暂无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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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能力的，分别按以下标准给予救助：

1.重特大疾病救助。A 类人员自付费用（指扣除各类赔偿补

偿、保险支付、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后，家庭或个人承担的费用，

下同）达到 300 元，超过部分按 95%的比例给予救助，封顶线

50000 元；B 类家庭或个人自付费用达到 3000 元，超过部分按

60%的比例给予救助，封顶线 40000 元；C 类家庭或个人自付费

用达到 20000元，超过部分按 50%的比例给予救助，封顶线 30000

元；D 类家庭或个人自付费用达到 50000 元，超过部分按 10%的

比例给予救助，封顶线 30000 元。

2.长期维持基本医疗救助。除前款外，因身患重特大慢性疾

病（以区医疗保障局制发的病种为准），长期维持院外治疗延续

生命的，根据本人实际产生门诊、购药等费用予以救助，A、B

类家庭或个人每年按我区城市低保标准给予患者本人不超过 12

个月额度的救助；C 类家庭或个人每年按我区城市低保标准给予

患者本人不超过 6 个月额度的救助。

（二）重特大灾（伤）害临时救助

申请时，因家庭或个人遭受重特大灾害、重特大交通事故等

意外事件，造成重大人身灾害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，导致基本生

活出现严重困难且难以为继，需特别救助的，A 类人员按城市低

保标准给予不超过 36 个月额度的救助；B 类家庭或个人按城市

低保标准给予不超过 18 个月额度的救助；C 类家庭或个人按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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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低保标准给予不超过 6 个月额度的救助；D 类家庭或个人按城

市低保标准给予不超过 3 个月额度的救助。

（三）就学困难临时救助

家庭成员或个人接受非义务教育，生活必需支出增加，超出

家庭或个人承受能力，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且难以为

继的，A、B 类家庭成员或个人被全日制普通高校录取并就读的

当年给予 5000 元的救助（含重庆市民政惠民济困补充商业保险

等专项救助），C 类家庭成员或个人酌情按照 1000 元—3000 元

的标准给予救助。A、B 类家庭成员或个人在读期间根据家庭困

难程度酌情按照每学年 2000 元以内的标准给予救助。就学困难

临时救助要综合考虑全区困难家庭大学生资助政策，防止重复资

助。

上述救助标准确需超过救助封顶线才能解决基本生活困难

的，报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实施救助，但救助额不得超过

该类救助封顶线的 3 倍。

对于重大生活困难需要给予临时救助的，由区民政局会同区

财政局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提出救助方案，并报区人民政府或

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后实施救助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加强规范管理。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

深化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社会救助改革工作，确保困难群众“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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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有门、受助及时、救助合理”。要树立临时救助资金是“救命钱”、

“高压线”的意识，严格执行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规程，确保临时救

助既精准又及时。要建立临时救助档案管理制度，规范临时救助

档案管理。要加大公示力度，在实施临时救助长期公示的基础上，

探索实施大额临时救助网上公示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切实加强资金保障。临时救助所需资金以政府投入为

主，社会筹集为辅，财政部门要将临时救助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

算。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也要动员和发动社会力量，通

过社会捐赠资金和其他救助资金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，拓宽临

时救助资金来源。根据各镇（街）总人口、救助人口与管理绩效

等因素，由区民政局会同区财政局对镇（街）临时救助给予专项

转移支付补助。临时救助资金实行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，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设立临时救助资金专账和救助明细台账。

（三）切实加强系统管理。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

全面实现临时救助信息化管理，科学运用临时救助信息管理系统

实现受助人员家庭经济状况、困难情形和救助情况信息化管理，

做到申请要素齐，审批手续全，救助情况清，数据统计准，确保

申请简便，审核及时，审批透明，救助精准。

（四）切实加强监督检查。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

有关部门要将临时救助制度落实情况作为督查督办的重点内容，

定期检查、公开。要区分主观故意、客观偏差和改革创新等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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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对主观故意造成工作失误和损失的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；

对客观偏差或探索创新、先行先试造成工作失误的，从轻、减轻

或免于追责。
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7 月 15 日


